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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天马集团以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 

 

 

 

   一、抵押贷款情况概述 

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常州天马

集团有限公司（原建材二五三厂）（以下简称“天马集团”）因经营周转需要，

拟以自有工业厂房、工业用地及动产设备作抵押，向商业银行申请人民币 30,000

万元流动资金贷款，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，该抵押贷款须自本公司董事会通过之

日起一年内行使，过期不得行使。 

2015 年 12 月 7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（临时）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天马集团以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》。 

天马集团本次用于抵押的资产净值为 35,991.29 万元，评估值为 40,654.16

万元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次抵押贷款事项属于公司董事

会决策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天马集团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（原建材二五三厂） 

成立时间：1980 年 06 月 30 日 

注册地：常州市新北区黄海路 30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邵俊 

注册资本：9969.48 万元整 

经营范围：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制造；过氧化甲乙酮[在溶液中，含量≤45%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含有效氧≤10%]（不含剧毒化学品、易制爆化学品、一类易制毒化学品、农药；

经营场所不得存放危化品）的批发。玻璃纤维及制品、玻璃钢制品、冷却塔、模

塑料及制品、胶衣树脂及辅料、乙烯基酯树脂、粘结剂及乳液、土工材料的制造

及销售；化工原料、玻纤原料的销售；玻璃钢及原辅材料的检测、技术培训及咨

询服务；自有房屋租赁；成员企业的污水处理及服务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

术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。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二）股权结构情况 

 

（三）主要财务数据 

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，天马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科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

资产总额 76,066.29 76,680.77 

负债总额 37,463.55 40,035.42 

净资产 38,602.74 36,645.35 

科目 2015年1-9月 2014年度 

营业收入 45,823.68 61,323.7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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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天 马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（ 原 建 材 二 五 三 厂 ） 

59.57% 10.52% 9.10% 7.71% 5.30% 5.20% 2.60% 

100% 



利润总额 1,964.43 1,740.17 

净利润 1,957.39 1,548.98 

三、抵押贷款主要内容 

天马集团以自有工业厂房、工业用地及动产设备作抵押，向商业银行申请人

民币30,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，贷款期限为12个月，该抵押贷款须自本公司董事

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行使，过期不得行使。抵押贷款协议具体条款内容以与银行

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通过对天马集团经营情况、偿债能力等方面的评估，认为天马集团本次

抵押贷款风险可控。本次抵押贷款有助于补充其流动资金，加快规模扩张，符合

公司的整体利益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（临时）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7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